
证券代码：300276        证券简称：三丰智能        公告编号：2022-039 

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

与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科技”）共同投资设立湖北金丰

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股 67%，日新科技持股 33%，主要从事新能源（太阳能、风能、

光充及光储充等）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与咨询服务。 

2、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投资金额在董

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如有新的进展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共同投资方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代码：835679（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28252059C 

4、住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茅店山中路 6 号 

5、注册资本：12681.6343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1 年 5 月 22 日 

7、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经营范围：太阳能、风能应用技术及产品的研制、开发、技术服务；开



发产品生产及销售；太阳能光电建筑系统及太阳能光伏电站、风力发电应用与储

能的技术咨询、设计及工程总承包及运营管理；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成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其中徐进明、徐进涛为一致行动关系，为日新科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徐进明 33.05% 

2 李恩君 11.68% 

3 姚宏 8.20% 

4 武汉佰仕德新能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9% 

5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13% 

6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3.90% 

7 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60% 

8 林承成 2.16% 

9 彭皓喆 1.62% 

10 任建高 1.37% 

10、上述共同投资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任何

形式的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金丰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出资 

5、主营业务：开展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光充及光储充等）电站项目的

开发、建设、运营、与咨询服务。  

6、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三丰智能 6700 67% 货币出资 

日新科技 3300 33% 货币出资 



合计 10000 100% - 

 

7、涉及行业领域的发展现状： 

所涉行业领域为：新能源行业之太阳能、风能应用技术领域。在“碳达峰、

碳中和”的政策框架下，对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需求巨大，是社

会和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领域，相关领域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能正在经历快速增长，具体

如下图所示： 

 

中国 2021 年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约 53GW 以及 88.8GW 出口数量，合计可占到

全球当年光伏实际装机量的 95.6%，说明中国光伏行业生产能力对全球市场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平台公司是指甲乙双方依本协议约定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平台公

司名称：湖北金丰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平台公司”） 

2、平台公司下设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作为新能源项目的实



施载体，负责对外签署协议、项目管理与实施、预算和资金安排、财务管理与风

险控制等。 

3、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股东按其认缴出资比例根据项目的投资实际需要

逐步到位，注册资本认缴期限经双方协商一致，载于标的公司章程，项目投资采

取滚动投资、滚动开发的方式。 

4、收益及担保。 

（1）平台公司每年通过项目公司分红取得的投资利润，应符合上市公司规

则和各项法律规定； 

（2）双方按出资比例及公司章程约定分享平台公司的利润； 

（3）平台公司及平台公司控股的项目公司贷款若需双方担保时，双方按出

资比例提供担保。 

5、平台公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公司拟投资项目及投资方案等进行决策、

咨询、建议。未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通过，公司不得对外签署任何投资或投资

承诺的协议和文件。 

平台公司的投资事项，均需取得投资决策委员会（立项会）通过方才有效。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委员 5名：甲方委派 3名、乙方委派 2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全

体委员参与方可召开，经通知未到会的按弃权票处理，1人 1票，议案需 4票（含

本数）以上赞成方可通过。 

6、因甲方或者乙方的行为过错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

此给平台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向平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在做强现有主业的同时，涉足光伏新能源产业，充分发掘自身潜力，通

过与日新科技的合作匹配双方的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重点对区域市场进行光

伏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将光伏业务作为公司重要战略发展板块，迈出向新能源行

业发展的第一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公司在新能源领域业务发展的基础。

从产业链终端落子，熟悉和融入相关领域，并积极探索向光伏组件、电池片等上

游行业发展的可行性，以产业加资本方式逐步构建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市场布局。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主要方向为太阳能、风能应用技术及产品的研制、开发、技术

服务。行业的发展受国际政治、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

益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变化，密切跟踪行业发展、

市场环境变化情况，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新能源行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行业，向新能源

行业拓展业务版图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望为公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公司

本次与日新科技投资合作，基于双方对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光充及光储充等）

电站项目共同的认可，充分匹配了双方资源潜力，有利于加快实现投资目标。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投资合作协议》 

 

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